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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

广东精美特种型材有限公司“4·3”

较大爆炸事故的通报

应急厅函〔2022〕106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应急管理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应急管理局：

2022 年 4 月 3 日，位于广东省清远市的广东精美特种型

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精美公司）熔铸车间发生爆炸，造成

5 人死亡。在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阶段

仍发生铝加工（深井铸造）企业爆炸事故，教训极其深刻。

精美公司成立于 2010 年，注册资本 6.5 亿元，员工 1302 人，

主要从事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，产品主要为铝型材及铸

造深加工部件，生产铝棒材采用深井铸造工艺，有固定式熔

炼炉 10 台，年熔铸产能 30 万吨。4 月 3 日上午 11 时 10 分

许，该公司熔铸车间 9 号铸井上的铸造机结晶器一导流孔发

生铝水泄漏，铸井看盘工擅自脱岗，未能及时进行处置，大

量高温铝水快速泄漏进入深井，遇冷却水发生剧烈爆炸。附

近的 6 号井受 9 号井爆炸影响，接连发生爆炸。事故造成 5

人死亡，车间被炸毁，周边相邻建筑受冲击波影响，发生变

形破损。

经初步调查，这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暴露了涉事

企业、相关地方和部门存在以下突出问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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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企业安全设备设施缺失。精美公司没有按照安全生

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贸行业中的“铝七条”要求对设备存

在的隐患进行排查整改。固定式熔炼炉高温铝水出口位置未

配置液位监测报警和联锁装置；流槽与铸造模盘接口位置安

装的液位传感器仅有高位报警功能，没有低液位报警功能，

不能监测流槽内铝水液位陡降的情况；深井铸造结晶器的冷

却水系统安装了进水温度、压力、流量监测和报警装置，未

安装出水温度监测和报警装置，不能监测铸造井内冷却水温

度迅速上升的情况。这些安全设备的缺失造成无法自动监测

结晶器铝水泄漏，也无法及时将流入结晶器的铝水切断并将

其导流至应急坑内，导致事故发生。

二是企业安全管理失控。精美公司没有认真吸取 2018

年以来铝加工（深井铸造）行业 4 起爆炸事故教训，安全培

训流于形式，企业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等管理层和一线员工

对“铝七条”一问三不知，作业现场安全风险管控措施不到

位，现场安全管理十分混乱。从监控视频看，4 月 3 日 11 时

9 分 50 秒，事发前 9 号深井看盘工违反操作规程，擅自脱岗，

铸造现场无人监护，铸盘结晶器铝水泄漏 1分半钟仍未发现，

未能及时处置紧急情况。

三是地方监管部门执法检查不严格。清远市应急管理局

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对精美公司进行了执法检查，仅排查出

“固定式熔炼炉高温铝水出口和流槽接口联锁装置不完善”

的问题，对其余涉及“铝七条”的隐患和问题没有排查出来。

在下达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后交办清城区应急管理局复

查，清城区应急管理局于同年 12 月 14 日进行了复查，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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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固定式熔炼炉高温铝水出口和流槽接口联锁装置不完善”

已整改完成，但本次事故暴露出这项隐患依然存在。地方监

管部门安全执法检查和复查不严格的问题十分突出。

四是部分地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责任落实不

到位。今年以来，广东省工贸行业接连发生惠州市华业铸造

厂“2·18”钢水较大爆炸事故、惠州市丰林亚创人造板有

限公司“3·7”闪燃事故、清远市精美特种型材有限公司“4·3”

较大爆炸事故，暴露出广东省惠州市、清远市等地区和相关

监管部门对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不重视，抓落实

不认真、不严格、不到位。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坚决扭转当前工贸行

业事故多发势头，现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：

一是切实吸取事故教训，强化警示教育。地方各级应急

管理部门要克服松懈麻痹的思想倾向，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

会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“十

五条措施”，将此通报要求传达至辖区内所有铝加工（深井

铸造）企业，督促相关企业负责人、管理人员和员工认真学

习并掌握“铝七条”要求，指导企业负责人给企业全体员工

讲一次专题警示教育课，观看铝加工（深井铸造）行业事故

案例和视频片，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，提高熔炼、铸造等

高风险岗位人员的安全操作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
二是狠抓企业主体责任落实，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。

各铝加工（深井铸造）企业要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摆在

更加突出位置，全面研判本企业的安全风险，认真对照 “铝

七条”组织开展自查自改，切实强化现场安全管理。不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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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铝七条”要求的，要严格整改到位；已按“铝七条”完成

整改的，要加强监测报警设备和联锁装置的保养维护，保持

安全设备设施的有效性，严格落实看盘工等关键岗位人员职

责。地方各级负有执法管辖权的应急管理部门要对企业整改

情况严格执法检查，对存在“铝七条”问题且属于重大事故

隐患、无法保证现场安全的，要立即责令停产整顿，严格依

法查处；对整改后仍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，要依法报请地

方政府取缔关闭。对下达重大隐患整改执法文书而拒不整改

或关闭、破坏安全监测报警等安全设备设施且符合《刑法修

正案（十一）》情形的，要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。

三是深化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，推动巩固提升阶

段取得实效。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严格对照工贸行业

“钢八条”“铝七条”“粉六条”执法检查重点事项，紧盯企

业负责人等“关键少数”履职情况，深化钢铁、铝加工（深

井铸造）、粉尘涉爆企业专项整治，确保企业从根本上消除

重点事项涉及的违法行为。应急管理部将对各地工贸行业专

项整治完成情况进行抽查，对“屡禁不止、屡罚不改”的行

为，不仅将严格查处企业，加大曝光力度，还会对负有管辖

权的监管部门进行约谈通报，推动专项整治真正见到成效。
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

2022 年 4 月 23 日


